武汉市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一、加力汽车促消费政策。在落实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基础上，市级财政追加资金投入，支持相关区自主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，相关区）
二、支持企业拓展市场渠道。大力推广自主品牌汽车，线上支持车企与电商平台企业合作，利用平台大数据赋能精准匹配用户需求，构建“线上引流+线下体验+闭环服务”汽车新零售模式；线下支持车企优化县域渠道布局，建设多品牌汽车销售网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三、强化汽车消费金融支持。协调银行机构加大与车企合作，为购车消费提供优惠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，鼓励低首付购车、免除提前还贷手续费。推动保险机构优化新能源汽车保险服务，加大“车险好投保”平台推广力度，优化承保理赔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局）
四、支持车企开拓海外市场。统筹中央和省市外经贸资金，对车企在海外市场准入与合规建设、产品适应性研发与改造认证、国际供应链与服务体系布局、品牌推广与市场开拓、风险防范与融资等关键环节的投入，按照不超过50%比例给予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五、支持产业链协同出海。组织企业参加各类知名展会和经贸对接活动，支持整车、零部件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抱团出海。加强海外政策法规、技术标准、知识产权等培训与服务，帮助企业规避法律与市场风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贸促会）

六、加快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。推进供需有效衔接，探索多种途径加快更新全市老旧公务用车；支持出租、公交、驾考驾培、环卫、城配等公共领域，以及公安、消防、抢险、巡逻等特种场景采购新能源车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机关事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委、市公安局、市消防局、市应急局，各区）

七、支持爆款车型研发生产。鼓励整车企业研发生产全新车型，对年度新量产上市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爆款车型，给予最高2000万元研发生产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八、鼓励新型零部件上车。围绕“三电”系统、智能网联、车规级芯片、汽车软件、新型材料等重点领域，培育下一代创新产品，对首次进入整车企业上车测试阶段的创新产品，给予供应方最高200万元补贴；对规模化采购创新产品的整车企业，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科创局、市财政局）
九、加快提升汽车产能利用率。支持跨区域、跨主体的产能租赁、合作与重组，推动存量资源灵活流动与优化利用，促进产能资源高效配置。鼓励车企对现有产线实施数智化改造，提升单位空间产出效率和快速响应能力，促进存量产能向高端化、高附加值方向转型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相关区）

十、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。支持汽车产业链重点项目技术攻关与产业化，围绕新一代动力电池、车规级芯片、车用操作系统、车载大模型等核心领域，对于符合条件的“揭榜挂帅”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科创局、市财政局）
十一、优化智能驾驶应用环境。加快“车路云一体化”应用试点建设，完善相关标准体系，推进物流、环卫、港口、公交等智能驾驶场景落地应用及规模化推广，对优质试点示范项目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。加快建设市级智能网联汽车服务平台，推动交通、交管、城管等数据共享互通，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统筹服务与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城管委、市财政局）
十二、支持产业园区特色化发展。支持园区在车规级芯片、汽车软件、三电系统、智能驾驶、智能座舱等领域形成特色优势，搭建中试验证、共性技术研发和检测认证等创新服务平台，打造运营专业、特色鲜明、优势突出的汽车领域产业名园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）
十三、推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。加快车光、车网、车钢融合发展，支持汽车零部件向智能机器人、低空飞行、绿色船舶等领域拓展。支持汽车领域行业组织、供应链平台在产业研究、标准制定、供需对接、汽车出口、行业培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支持行业组织、企业举办国际国内影响力的高端论坛、展会活动，加速人才、资本、创新要素集聚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局、市商务局、市贸促会，各区）

本政策措施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为3年，定期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评估，结合产业发展最新情况进行调整。



